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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租房、短租房管理存在漏洞如何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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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妻早产，微信请假返家照顾竟被辞退
法院二审认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微信请假竟成旷工

李某于 2021 年 7 月 6 日入职上

海某贸易公司， 合同期一年。

2022 年 6 月 10 日， 李某的未婚

妻因早产胎膜早破住院治疗。 李某得

知消息后， 匆匆忙忙通过微信向公司

人事部门的王某请假。 王某在微信聊

天中回复：“收到！ 好的，好的，安全第

一。 ”与此同时，李某还向上级主管袁

某、同事檀某某告知了上述情况。

同年 6 月 27 日， 李某回到公司

上班， 在与袁某协商请假及续签合同

事宜时， 得到的回复竟是， 公司并没

有同意他的请假申请， 他回老家的行

为属于旷工。 次日， 公司封存了李某

的工作账号， 并将他移出了工作群。

同年 7 月 4 日， 公司在公告栏张

贴通告， 内容为： 李某 6 月 10 日起

未按公司规定履行请假手续， 累计旷

工超过 5 天， 根据公司制度规定对李

某予以除名， 并解除劳动合同。

是否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此后， 李某以公司违法解除劳动

关系为由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

在被裁决驳回后， 向法院提起诉讼。

李某认为， 当他 6 月 10 日得知

未婚妻早产住院后， 已经第一时间通

过微信向公司的人事、 上级主管以及

同事都说明了请假事由， 三人并未提

出任何异议， 且没有催促他返岗， 但

公司却在 6 月 27 日停用了他的工作

账号， 导致自己无法工作。

公司认为， 李某自 6 月 10 日起

未按公司规定履行请假手续， 并且公

司多次通知， 其仍未返岗， 连续旷工

超过三天， 累计旷工超五天， 严重违

反公司考勤制度， 根据公司制度规定

对李某予以除名， 并解除劳动合同。

一审法院经审理， 认定公司构成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判决公司支付李

某工资差额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

金等共计 3 万余元。

行使管理权应善意、宽

容、合理

一审判决后， 公司不服， 诉至上

海二中院。

上海二中院认为， 在劳动合同履行

期间， 用人单位及劳动者均负有切实、

充分、 妥善履行合同的义务。 劳动者有

自觉维护用人单位劳动秩序， 遵守用人

单位规章制度的义务； 用人单位管理权

的边界和行使方式亦应善意、 宽容、 合

理。

根据公司人力资源部制度中第十二

条事假规定， 员工请假需办理请假手

续， 提前一周提出书面申请， 由各部门

经理核准， 报总经理审批。 该制度中关

于事假规定是指一般情况下的请假程序

和制度， 对于需请假的紧急情况， 如该

案中李某未婚妻早产住院治疗需要照顾

等突发情形需履行的请假手续、 程序，

公司并未作出规定。

在 2022 年 6 月 10 日至 6 月 23 日

期间， 公司从未提出李某未上班的行为

属于旷工， 且事后李某也按照要求向公

司提供了请假的相关材料， 而直到 6 月

27 日， 公司工作人员才告知李某在上

述期间的行为属于旷工， 既缺乏依据，

又不合理。

最终， 上海二中院对公司的不服请

求不予支持。

法官说法 >>> 

  请假审批属于用人单位的用工管理

自主权， 用人单位有权在合法范围内

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 ， 劳动者应遵守

规章制度 。 但用人单位在行使用工管

理自主权时， 不应违背公序良俗原则，

并应当充分把握管理权的边界 ， 行使

自主管理权时应遵循善意、 宽容及合理

的原则。

本案中， 劳动者因未婚妻早产等紧

迫事由向用人单位请事假， 且未超过合

理期间， 用人单位应以 “普通善良人”

之衡量标准， 秉持 “同理心” 换位之角

度予以对待。

如果用人单位在管理时对劳动者

多一点人文关怀 ， 也会使刚性的规章

制度变得更有温度 ， 更好地提高劳动

者的工作积极性 ， 实现用人单位用工

管理权和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之间的合

理平衡。

法院判决支持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

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的请求， 不

仅保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更是以人

为本向劳动者传递了司法的温度。

□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阮婷

“平台搜索短租， 看中房型下单

支付， 获取密码即可入住。”

日租房、 短租房作为新的经济形

态， 既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又高效

便捷， 备受追捧。 然而， 因部分日租

房、 短租房管理存在漏洞， 可能出现

房源真实性无法核实及居住环境、 安

全等问题， 甚至会滋生违法犯罪。

近日， 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

这样一起合同诈骗案， 犯罪嫌疑人王

某某利用短租房管理漏洞“两头骗”，

一边通过伪造支付截图的方式欺骗房

东， 取得房屋使用权； 另一边通过虚

构房东身份， 擅自将房屋出租给多

人， 骗取租金。

2023 年 6 月 10 日， 丁女士在平

台上发布租房帖， 有人随即主动私聊

并向其发送相关房源。 丁女士表示需

要实地看房后再确定是否承租。

同月 14 日， 王某某带丁女士看

了一套位于本市某某广场的房源， 虽

然房源地址与平台发布信息不一致，

但丁女士对该套房屋比较满意。 王某

某还表示允许丁女士提前入住， 房租

从合同约定的出租日开始算。 于是双

方签订一份电子租赁合同， 约定月租

金 2000 元， 租期从 2023 年 7 月 1 日

至 2024 年 3 月 1 日， 随后丁女士陆

续向王某某支付租金、 押金等费用共

计 4300 余元， 并于 6 月 26 日入住。

然而， 一周后， 有人敲响丁女士

房门， 并称王某某已将该房屋出租给

自己， 今天是合同约定的入住日。 无

独有偶， 另有一名徐姓女子也声称签

订了租房合同， 入住日期也是当天。

丁女士发现自己陷入“一房多租” 的

圈套， 遂向公安机关报案。

经查， 犯罪嫌疑人王某某不仅将上

述日租房擅自出租给多人， 在其承租期

间甚至还伪造租金转账截图以“瞒天过

海”。 2023 年 7 月 4 日， 王某某主动向

公安机关投案。

案件移送至静安检察院审查起诉。

经审查查明，自 2022 年 10 月 18 日起至

2023 年 7 月 1 日，王某某通过发送虚假

支付截图的方式骗租， 未付租金达 7.2

万余元。 此外，2023 年 6 月，王某某还通

过“一房多租”的手法骗取租金，造成 3

名被害人损失共计 1.8 万余元。

承办检察官认为， 王某某自愿认罪

认罚， 有自首情节， 且全额赔偿各被害

人损失并获得谅解， 犯罪情节轻微， 综

合全案事实、 量刑情节等， 拟对王某某

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为进一步深化检

务公开， 提升检察公信力， 静安区检察

院决定对该案举行公开听证。

在听证会上， 承办检察官阐述相对

不起诉的法律依据和理由， 并进一步释

法说理。 人民监督员、 听证员围绕王某

某犯罪诱因、 动机、 认罪悔罪表现等情

况进行提问， 对王某某发表了针对性的

训诫。 经评议， 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检察

机关拟作不起诉决定的意见。 今年 2 月

26 日， 静安检察院依法对王某某宣告

不起诉。 随后， 静安检察院刑事检察部

门将案件线索移送至行政检察部门， 行

政检察官对该案开展行政处罚必要性审

查， 并于今年 3 月 11 日制发检察意见

书， 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及时对王某某违

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 相关行政机关在

收到检察意见书后， 依法对王某某作出

行政拘留 15 日的处罚决定。 检察机关

通过强化行刑反向衔接， 确保罚当其

错、 罚当其责， 织密违法行为责任网。

  在审查该案过程中， 承办检察官

发现， 王某某承租的日租房由上海某

酒店管理公司运营。 该公司主要经营

房屋短租业务， 日常管理一般都由租

房管家对接。 房租一日一结付给经营

者蔡某某，如果要续租，只需将付款截

图发送给管家， 之后管家就会提供日

租房密码入住。 正是这种租金收款人

与租房管家分离的模式让王某某有了

“可乘之机”。

承办检察官进一步调查发现， 除

上述问题外， 该公司的财务管理不规

范， 不仅使用个人账户接收租金， 并

且未开展常态化收支检查， 致使无法

及时发现租客未支付租金的行为 。 同

时， 入住核验制度也存在漏洞， 未严格

按照 “四实” 要求进行登记， 公司无法

确认入住者的真实身份， 导致出现 “一

证多人” “无证入住” 的情况， 继而加

剧擅自转租、 一房多租的问题， 甚至可

能存在居住安全隐患。

日前， 静安检察院从完善入住核验

登记制度、 健全公司财务管理制度、 落

实安全管理制度三个方面向涉案公司制

发检察建议。 经 “回头看”， 目前该公

司已全面落实入住登记核验制， 进一步

优化财务操作流程， 加强安全管理， 逐

步建立健全安全检查制度。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王毅

因未婚妻早产住院， 男子通过微信向单位请假后赶回老家。 然而， 他重返岗位后却被单位以旷工为由辞退。 近日， 上海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法院认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对公司的不服请求不予支持。

释法


